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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别于普通民事合同，行政协议中的行政机关占据行政协议的主导地位。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利，

法院有必要对行政主体的单方变更解除权进行司法审查。目前我国对于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司法审

查不够完善，存在适用依据不清晰、认定标准不统一、补偿标准不明确等问题。基于现行法律体系对该

权利规制现状，本文依据相关法律规范、判例探讨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行使规则，以

期为完善审查单方变更解除权案件的法律适用、审查行政机关行使权利条件和对相对人的补偿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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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ordinary civil contract,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in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occupie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adminis-
trative organs from abusing their rights,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court to conduct judicial review on 
the unilateral modification and resciss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subject. At present, the judicial re-
view of unilateral modification and term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in China is not per-
fect, an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application basis, inconsistent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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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 and unclear compensation standards. Based on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s regulation sta-
tus of this righ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xercise rules of the unilateral modification and rescission 
right of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in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according to relevant legal norms 
and precedents,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for improv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the review of uni-
lateral modification and rescission right cases, review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and compensating the counter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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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理念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 号)为行政协议接

下来的研究提供了依据。首先，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行政协议是以私法方式实现公共任务的一种

新型行政管理方式，其具有“行政性”与“合意性”的双重属性，在协议履行中因为“公益优先”的原

则，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法释〔2019〕17 号第十六条规定，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时，行政机关具有单方变更、解除合同的权力。但直到今天司法解释都未对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行使提供

具体指导，导致单方变更解除权行使规则不明[1]。 

1.1. 行政协议变更解除权的内涵及特征 

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行使行政职责过程中，与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新型且重要的行政管理

和公共服务方式，将传统上认为水火不容的行政和合同两种行为方式奇迹般地结合在一起。现在多数人

认为，行政协议既有行政性又有合同性，是行政性和合同性的创造性结合，其因行政性有别于民事合同，

又因其合同性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行政协议因协商一致而与民事合同接近，但又因其为实现行政管理

和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而具有行政性而有别于一般民事合同。 
其次，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是指行政机关作为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当客观事实发生变化，继续

履行协议将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时，行政机关可以凭借自己单方的意志所享有的变更、解除协议

的权利。根据解除的原因不同，行政协议的解除可以分为相对人过错情况下的解除和相对人无过错下的

解除。本文讨论的是相对人无过错的情况下的解除权，即以维护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单方解

除权。从立法与司法的实践结合相关的理论研究，总结行政协议中单方变更解除权具有法定性、行政性、

专属性，把握其特征有利于对司法审查路径革新提出更贴切的建议[2]。 

1.2. 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司法审査的内涵 

司法审查实质是对公权力的制衡指的是司法机关通过诉讼制度对行政机关行使权利的行为进行审查，

监督管理行政机关的行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通过对不法行政行为的审查，保护公民权利不受行

政机关的侵害的法律制度。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柔性的管理社会的行政手段，理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2014 年，行政协议案件进入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使得行政协议在司法监督的框架下运行。尽管行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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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是双方当事人协商进行的，但是双方当事人在事实上的地位不同，单方变更解除权作为能够直接影响

相对人权益的权利理应受到监督，法院对该权利的行使进行审查，有利于保障些相对人的权益。 
行政协议的单方变更解除权的司法审查，是指由于行政协议的一方行政机关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

协议的相对人对该行为不服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居中裁判审理行为合法性、合

理性的活动[3]。目前，法院审理行政协议的单方变更解除权案件，主要审查单方解除权的行使是否合法、

行使该权利的程序是否合法、行使权利所产生的补偿或者赔偿责任问题以及行政协议效力问题等等。 

2. 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的司法审查困境 

我国缺少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权的专门法律制度，但是经过规范梳理法律法规，发现我国对行

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规定散见在法律、司法解释、法规、规章中。法释〔2019〕17 号规定，在国家

利益或公共利益遭受严重损害时，可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除此司法解释，对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规定还

存在于立法中。比如在法律方面，《土地管理法》就明确了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需要在旧城区改建

等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下进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列举了一系列条件以限制权力行使。在部门规章

方面，《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明确为了公共利益，行政机关可以要求协议外的服务

与产品，也肯定了行政机关单方变更特许经营协议的权力。《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也规定

了在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向企业发出特许经营协议内容之外的公益性指令。地方政府

规章方面，各地政府都在积极推进，如《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一百零五条也明确了行政机关的单方

变更解除权。 
另外，通过对各个法律规范的梳理总结发现，虽然各地都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权有了一定的规

定，但是规定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各个规范层级较低，且不统一，内容大都存在一定的重复，缺乏

统一规范。其次各规定大多都停留在实体规范，都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不受损失，给予行政相对人一定

补偿赔偿等，但是未曾考虑程序规范不足也会导致一定的问题。再次，都规定了为公共利益可以行使单

方变更解除权，但是都并未对公共利益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之后的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往往把握不

好公共利益的程度。最后，各法律中对相对人的补偿赔偿标准没有具体说明，只是笼统的规定[4]。 

2.1. 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司法审查适用法律依据不同 

结合 2019 年出台的最高院司法解释与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关于行政协议变更解除权的法律规定存

在交叉杂糅的情况。 
例如，在草本工房一案 1 中，法院审理行政机关解除协议的法律依据，一方面可以依据民法典合同编

的规定，另一方面也可以依据《土地管理法》这种专门的行政法规。在此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行政

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是原《合同法》之外的单方处置，即协议本来可以依照约定继续履行，只是出于公

共利益的考虑才人为的变更或解除。协议本可以继续履行是一种可能性，是信赖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问题。协议本可以履行表达的是无论对公共利益如何，继续履行保护的协议双方的信赖利益。但是，行

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就是基于保护公共利益，从而独立于协议内容在法定情形下实现协议目的的存在。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在说理部分认为草本工房公司属于违约情形，符合约定解除的条件，直接按照原合

同法解除合同即可。一、二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构成违约，一方面又肯定荆州管委会以单方解除权作出的

单方中止行为，没有必要通过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解除合同。由此看来，行政机关认为只有通过行

使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才能解除协议，这是对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的不当理解。行政机关没有

 

 

1湖北草本工房饮料有限公司诉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荆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协议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017)最高法行申 3564 号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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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行政协议兼具公法属性与私法属性，忽略了其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 
与此同时，也存在审判法院直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审理的案例。例如，在抚顺盛东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诉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政府一案 2 中，法院认为东洲区人民政府对协议内容进行是指变更

不符合行使单方变更权的条件，故其对协议的变更应当适用原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因此法院根据原《合

同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认定东洲区人民政府在未取得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变更协议不发生

效力。 

2.2. 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的司法审查认定标准不同 

2.2.1. 公共利益的认定不一 
由于认定公共利益没有一个通说的标准，所以不同法院对公共利益不同的解释会影响行政协议的司

法审查。例如，在长峰加油站一案 3 中，法院认为只有相对人通过实施诈骗、胁迫等不法手段订立协议，

获得利益，同时通过非法手段订立的协议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是危害协议目的的实现时，行

政机关才能行使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在本案中，协议中认定的土地补偿额度超过了土地实际补偿

额度，行政机关认为补偿额度超过了实际额度属于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但是法院在审查后认为超

出的金额部分不属于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情形，不能仅以协议认定金额不符而忽略协议本身是建

立在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致上的。但在王建民一案中，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因房屋补偿额度超过了实际补

偿额度而单方变更征收协议的行为满足公共利益这一条件的。法院认为，即便征收协议是建立在双方合

意之上的，但是这正是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所存在的价值，为维护公共利益可以打破这种合意。类

似案件的不同判决正是体现了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界定在行政协议司法审查阶段的重要性，法官在审查

的过程中根据自己主观理解，认定行政机关的单方行为是否符合条件，是否属于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

益的情形。司法审判实践中可以看到，一些法院对于公共利益模糊的概念，在未经过任何解释论证的情

况下直接认定某事项就是公共利益，显然属于不规范。 

2.2.2. 行使条件审查要件不一 
在“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这一要件成为行政协议优益权司法审查的核心要素的背景下，部

分法院对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除了审查行政机关的单方行为是否满足该要素之外，还会审查行政行为是

否符合其他要素的规定。例如，在利兰斯公司一案 4 中，法院将行使行政职能的征收部门认定为公共利

益。霞埔采石有限公司一案 5 中，法院认为基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结合维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需

要，认定行政机关不符合行使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的审查要素。在陈小林一案 6 中，二审法院认为在

履约过程因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行政机关为维护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从而单方变更解除协议行为

满足司法审查的要素。从这几个案例可以看出，部分法院审查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要素不仅仅局

限于“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这一核心要素上，会结合信赖利益、不可抗力、情势变更、诚实信

用、比例原则等要素进行审查。据此，如何解释、认定“公共利益”便成为了法院审查该类案件是否存在

分歧的出发点。通过案例的研究发现，在司法审查的实践中，只有少数的法院会在说理部分对个案中认

 

 

2 抚顺盛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政府行政协议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

7456 号行政裁定书。 
3 江安县长峰加油站诉江安县住房城乡建设和城镇管理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行政协议案，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 15
行终 52 号行政判决书。 
4重庆利兰斯机械有限公司诉重庆市江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行政协议纠纷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 01 行终 274
号行政裁定书。 
5惠安县霞埔采石有限公司诉惠安县国土资源局行政合同案，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18)闽 0502 行初 49 号行政判决书。 
6陈小林、陈玉妹诉瑞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变更行政协议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03 行终 632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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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公共利益进行解释，通常是直接将案件所涉及的利益直接认定为公共利益[5]。 

2.2.3. 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差别 
正当程序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循正当法定程序，包括事前

通知、听取陈述申辩、事后救济等程序。在刘钱一案 7 中，法院认为尽管关于行政机关行使优益权程序的

法律规定空缺，但是根据行政法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给与相对人陈述、申辩的权利是正当程序原则最

低要求，故认定灵城镇政府的行为违法。但是在鸿远公司一案 8 中，一审法院认为行政法律法规没有对单

方变更行政协议的程序和形式要件作出规定，所以不能否定净月管委会单方变更行政协议行为效力的存

在。由此可见，在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过程中，法院对行政机关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是否满足正当程序

要求的认定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很多案件能够反映出这种情况的存在。在杜海峰一案

中，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在未告知相对人，没有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便以口头的形式解除行政协议

的行为违法[6]。 

2.3. 司法审查认定补偿未统一 

行政协议作为行政性和契约性交织的行政管理方式，这种以行政性为主导的管理方式其主要目的便

是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基于行政协议的契约性，协议本身也是建立在双方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的，

其也具有私法领域合同的属性。同时，在司法解释中明确了因变更解除协议造成相对人损失的应当补偿。

但是，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对于补偿金额的认定存在不同的认识。在汇丰公司一案中，法院在认定补偿

金额时，首先明确行政协议补偿需要参考《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其次明确补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间

接损失。在明确了补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后，其余的补偿标准、方式等事项需按照赔偿法的

规定认定。但在周祥义一案中，法院在认定房屋拆迁补偿金额时，补偿的范围、标准、方式等事项是按

照《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认定。类似案件的不同判决依据，表明法院在司法审查的认定补偿问题上有

不同认定依据，这也是造成补偿问题标准不一的主要原因。在汇丰公司一案中，法院明确认定补偿范围

包括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在涟水壹号一案 9 中，法院却没有明确补偿的范围，对于补偿的标准和补偿的

方式只是笼统的归于法律规定。对于行政协议补偿制度，极少数法院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对补偿的范围、

标准、方式、程序等事项说明，更多是通过“按照法律规定给与补偿”这一方式表明其对补偿的认定。 

3. 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司法审查的完善建议 

结合目前学界观点与理论成果，针对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司法审查过程中显现的审查依据、审

查标准、补偿规则等问题，探析完善行政协议司法审查模式，为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的司法审查提

供新的思路。 

3.1. 明晰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的司法审查依据 

通说认为，法律行为的性质决定了对该行为适用法律的规则。司法解释明确表示司法机关在审理行

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规定。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为

不能一概而论，在行政法领域，行政机关行使权利需有行政法律规范的明确依据。如果，行政法律规范

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能够行使该权利，则行政机关行使该权利便是在行政法律规范调整下发生的，故该

 

 

7 刘钱、刘浩、刘易斯诉灵璧县灵城镇人民政府解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 13 行终 64 号行政

判决书。 
8长春市鸿远君子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诉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长春市审计局行政协议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2018)吉行终 120 号行政判决书。 
9 湘潭县涟水壹号砂石经营点诉湘潭县杨嘉桥镇人民政府终止行政协议案，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2017)湘 0321 行初 52 号行政判

决书。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2054


王汝雪 
 

 

DOI: 10.12677/ds.2025.112054 129 争议解决 
 

行为属于单方行政行为。审查这类行为便要适用行政法律规范[7]。 
但是，如果行政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关于变更解除协议的条款由双方在协议内或者协议外约定的，

那么对于审理这类情形的案件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例如，根据《政府采购法》第 50 条的规定，“政

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从不得擅自变更、种植或者终止合同可

以看出，政府采购合同的行政机关一方不享有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权利，但是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可

以通过约定达成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协议的合意。当然，行政协议法律适用问题上，需要贯彻行政法律

规范优先适用的原则，只有在行政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准用民事法律规范。 

3.2. 明确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的司法审查规则 

3.2.1. 实体性认定规则 
(1) 对公共利益要素认定的转变 
起初，在判断个案中事实是否属于公共利益时，法院通常会将判断交给行政机关把握。行政机关可

以在案件中直接认定协议事实属于公共利益，来佐证自己行为的合法性[8]。例如，在刘树清一案中，行

政机关变更了补偿安置协议，其理由是加快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形象，属于建设规划的调整。一、二审

法院认定行政机关的行为满足行使权利的要素，故其变更协议的行为合法。具体而言，行政机关可以凭

借自身对公共利益的理解，认定涉案事实属于公共利益，并且无需对将案件事实认定为抽象的公共利益

的证程说明理由。 
在 2018 年的《适用解释》出台后，法院在认定公共利益问题上向着法律规定转变。即对案件中公共

利益的认定，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机关单方面的决定，还需要结合现行的法律规范，在法律规范中找到合

理依据。在寻找法律依据的过程中，出了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所属公共利益情形，大多数情形是没有明

确的规定，可能只能找到原则的依据。法院在审查行政协议阶段，不会仅仅信服行政机关的决定，也不

仅仅依靠法官的经验，而是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将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法规相联系，解释案件事实所

属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判断行政机关行为是否合法。 
目前，行政机关实行单方变更解除权的条件除了公共利益之外还有其他法定事由。分析公共利益和

其他法律事由两个概念，结合对立法目的探究，其他法定事由就是指的那些能够被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

公共利益。其散见在单行法律规法规中，例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规定的公共事业等，

这便于法院在审查的过程中，直接查询相关法条对行政机关的行为作出认定。所以，其他法定事由是能

够被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部分公共利益情形，两者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这种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法律

事由，能够保障在不同类型的行政协议，行政机关能够有效行使权利，提高行政协议的运用效率。 
(2) 公共利益的个案认定规则 
至于如何在个案中认定案件事实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呢，则需要用到价值填充和个案衡量。所谓

价值填充，是指依据立法目的，运用社会公认的或可以探知的客观伦理价值、公平正义观念等对法律所

留下的欷歔空间进行填补充实，以增进法律规定的确定性。 
例如，行政征收领域房屋征收活动中，通过与公共利益的特征比较，抽象出基础设施建设、旧城区

改建等类型的利益。经过价值填充得到的类型化公共利益，也不是明晰，也并非能够直接与个案事实相

匹配。接着在法官审查行政协议案件时，对比案件事实与该领域类型化的公共利益，衡量当事人双方的

利益保护，结合其他法律原则，判断是否能够匹配。 

3.2.2. 程序性审查规则 
随着社会的进步，公权力不断扩张，现代行政法注重保护公民权利和控制行政权。无论是规范和控

制政府权力,还是保障个人的合法权利,都离不开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行政协议作为柔性的实现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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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行政机关的权利规制与协议相对人的权利能否得到合理实现紧密相关。除了通过行政实体法对行

政机关的权利进行监督、规制，程序作为实现实体目的的手段，在行政协议领域，能够防止行政机关滥

用单方变更解除权，保护协议相对人的权益。落实到司法审查阶段，法院在审理单方变更解除案件除了

审查行政机关行为的实体要素，同时应当对行政机关作出该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9]。 
是否告知与说明理由。告知与说明理由制度是正当程序原则的内在要求，即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

为时应当履行告知与说明的义务。行政机关在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时，应当在作出决定前告知协议相对

人，保障相对人的知情权，使得相对人能够提前获知信息，合理安排自身行为，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损害

的发生。在作出变更、解除协议的决定时，应当说明理由。包括行使权利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并且

应当将客观事实与法律依据结合起来，进行说理，使得相对人明确协议继续履行会不利于甚至是损害公

共利益的实现。其次，如果造成相对人损失，应当说明补偿的金额、标准、方式以及救济方式和途径。 
是否公开。作为正当程序原则的具体要求，行政公开具有加强监督的功能。行政协议作为契约性和

行政性的统一。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协商订立的，在这个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主导的一方，掌握相

关信息。如果，对行政协议签订过程不涉及国家秘密或者是个隐私，可以公开协议签订的过程，双方的

权利义务等。这样一来，能过保障行政机关的行为受监督，也可以防止双方勾结，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公

共利益情况的出现。如果是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公开的，例如《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二十

六条的规定，法院在司法审查阶段应当审查行政机关是否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公开的义务。 

3.3. 适用相对人补偿规则 

3.3.1. 认定行政补偿范围 
目前，关于审查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补偿、赔偿问题立法上的规定，司法解释明确表明：对于

行政机关行使该权利，致使相对人损失的，判决行政机关给予补偿；违法行使该权利给相对人造成损失

的，应当判决赔偿。 
首先讨论赔偿问题，在司法审查阶段法院在认定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时，其赔偿的标准一般会按

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国家赔偿法》将赔偿范围限定为直接损失，将间接损失排除。反观法国

行政合同法的规定，“经济平衡”理论认为协议相对人在缔结协议时对成本及收益的预期必须得到充分

的维护，据此，当协议被变更或者接触时，行政机关不仅应当赔偿相对人所承受的直接损失，还应当赔

偿相对人对预期收入的损失。对于我国关于协议赔偿的规定，笔者认为在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该权利的情

况下，仅赔偿直接损失未免打消相对人的热情，使行政协议制度本身不能得到应有的地位[10]。 
基于补偿本身并不带有惩罚的意思，且行政机关对此也没有过错，所以笔者认为补偿范围可以限制

在直接损失，这样会督促行政机关合法、积极的行使权利，保护公共利益。同时，填补补偿规则的空白，

应当尽快提上日程，确定明确的、细致的规范。 

3.3.2. 认定行政补偿标准 
2019 年最高院出台的司法解释明确表明在特定情况下要给予补偿，但是要怎么给予补偿，以及补偿

标准是什么，都没有明确的规定。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分析，发现部分法院在认定补偿金额时通常都会以

“判决行政机关给予补偿”或者“具体数额由本院酌定”。这样一来，补偿数额的标准没有释明，相对人

对金额是否信服也是需要考虑的要素。司法作为救济的终极途径，要保障判决的终局性。对于相对人受

损失的案件中，法院应当查明相对人受损失的程度，尽量在判决中释明补偿金额的标准。 

4. 结语 

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的单方变更解除权是行政协议领域中的一项特殊制度，权力的行使对监督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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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行政协议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是以私法方式

实现公共任务的新型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规范行使对行政协议的发展研究也有重

要意义。目前单方变更解除权制度还有待完善，并随着未来实践的发展最终会趋于成熟。 

参考文献 
[1] 梁凤云. 行政协议的界定标准——以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 1 条规定为参照[J]. 行政法学研究, 2020(5): 3-12.  

[2] 许鹏, 乐巍. 行政协议单方变更权的司法审查[J]. 人民司法(应用), 2022(24): 102-106.  

[3] 杨解君, 陈咏梅. 中国大陆行政合同的纠纷解决: 现状、问题与路径选择[J]. 行政法学研究, 2014(1): 61-68, 79.  

[4] 梁凤云. 行政协议司法解释讲义[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  

[5] 沈广明. 行政协议单方变更或解除权行使条件的司法认定[J]. 行政法学研究, 2018(3): 121-132.  

[6] 马怀德. 行政程序立法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7] 陈天昊. 行政协议中的平等原则比较法视角下民法、行政法交叉透视研究[J]. 中外法学, 2019, 31(1): 248-279.  

[8] 章程. 论行政协议变更解除权的性质与类型[J]. 中外法学, 2021, 33(2): 465-483.  

[9] 张青波. 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J]. 财经法学, 2021(6): 97-110.  

[10] 张榆. 行政优益权的理论基础与行使规则探析[J]. 法律适用, 2022(3): 111-120.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2054

	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 
	摘  要
	关键词
	Administrative Organs Change the Judicial Review of the Term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Abstract
	Keywords
	1. 基本理念
	1.1. 行政协议变更解除权的内涵及特征
	1.2. 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司法审査的内涵

	2. 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的司法审查困境
	2.1. 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司法审查适用法律依据不同
	2.2. 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的司法审查认定标准不同
	2.2.1. 公共利益的认定不一
	2.2.2. 行使条件审查要件不一
	2.2.3. 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差别

	2.3. 司法审查认定补偿未统一

	3. 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司法审查的完善建议
	3.1. 明晰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的司法审查依据
	3.2. 明确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的司法审查规则
	3.2.1. 实体性认定规则
	3.2.2. 程序性审查规则

	3.3. 适用相对人补偿规则
	3.3.1. 认定行政补偿范围
	3.3.2. 认定行政补偿标准


	4. 结语
	参考文献

